
附件 2： 北滘镇 2016 年公办小学一年级政策性借读生入学申请表

政策性借读生共分 16 类。请家长对照下表，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符合的类别（选择可以多于一

项），在符合的类别前的【 】上“√”；并准备好所选类别需要的证明材料和填写好相关信息。

在指定的报名时间向报名点提交此申请表、符合类别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政策性借读生申请入学证明材料一览表

序号 类别 对象
基本材料

父母或监护人 子女

【 】 1

优
抚
群
体
类

父母双方均为现役军人或支援边疆建设或
从事地质勘探等长期野外工作，委托本镇户
籍居民照顾（监护）的适龄子女

1.厅（局）级或部队师级以上证明；
2.监护人户口簿；
3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2 本镇优抚对象适龄子女
1．部队师级或区级民政局以上证明；
2．监护人户口簿；
3．计划生育证明；

户口簿

【 】 3 本镇户籍居民合法收养的适龄子女
1.区民政局核发的助养证；
2.助养人的户口簿；

户口簿

【 】 4
父母均长期患重病或失去监护子女能力的
残疾人，委托本镇户籍居民照顾（监护）的
适龄子女

1.区民政局或区残联证明或区级以上医院
危重病证明书；

2.监护人户口簿；
3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5
符合教民〔2011〕8号文规定的进藏干部职
工子女

1.父母户口簿；
2.进藏干部职工房屋产权证书；
3.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开具的进藏干部
职工证明；

4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6 引
进
人
才
类

本镇按规定引进的博士、博士后研究人员、
博士后、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才的适
龄子女

1.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；
2.工作证或处（局）级以上出具的证明；
3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口簿或其它
身份证明材

料

【 】 7 在本镇工作的归国创业留学人员适龄子女
1.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发的资格证；
2. 居住证；
3. 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口簿或身份

证

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计生审核居（村）

户口所在地 省 市（县、区） 镇（街道、乡）

现住址 顺德区北滘镇 居（村）委会 （居民小组）

就读幼儿园
父亲
姓名

身份
证号

联系
电话

母亲
姓名

身份
证号

联系
电话

报名儿童到居住地所属学区的小学报名（具体见“北滘镇 2016年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方案”中的附件

1），北滘镇教育局将根据居住地、学位数等统筹安排。志愿学校：

中心小学、承德小学、朝亮小学、林头小学、广教小学、高村小学、西滘小学、莘村小学、马龙小学、

碧江小学、坤洲小学、西海小学、三桂小学

志愿学校 1： 志愿学校 2：
如无法按志愿录取，是否服从安排（请在□打“√”）： □是 □否



【 】 8
符合粤教基〔2005〕3号文件规定、持有效
期3年及以上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（属引进人才
类），并在本镇居住的非户籍人士适龄子女

1.3年或以上的引进人才类《广东省居住
证》；
2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口簿或身份
证明材料

【 】 9

投
资
贡
献
类

佛山市区级以上政府认可的有突出贡献的
非户籍人士适龄子女

1.区级以上荣誉市民证书或区以上政府认
可证明；

2.居住证；
3.身份证或回乡证；
4.本市户籍监护人户口簿；
5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口簿或身份
证明材料、出

生证

【 】 10

在本镇项目投资额（实收资本）不低于50万
美元的外商和港、澳、台人士或项目投资额
（实收资本）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，且开
业登记两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士的适龄子女

1.营业执照；
2.居住证；
3.身份证明材料；
4.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口簿或身份
证明材料

【 】 11
在本镇居住且获得住宅房产权证明，住宅建
筑面积不低于80平方米的非户籍人士的适
龄子女

1.房产权证明
【在申请表上填写下列两项资料的其中一
项：
①房地产权证号（已取得房地产权证）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②购房合同编号（已备案但未发房地产权
证）由城建局核查并计分】

2.居住证；
3.身份证明材料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12
境
外
群
体
类

持有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华侨身份证明，并
在本镇居住的华侨适龄子女

1.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华侨身份证明；
2.居住证或房产权证明；
3.护照原件（复印件存档）
4.属委托监护照顾的：我国驻外使领馆出
具的华侨身份证明及相应亲属关系公证
（外文需附中文翻译公证）、监护人户口
簿及房产权证明

身份证明
材料

【 】 13
持有《广东省台湾人士子女入学证明》并在
本镇居住的台湾人士适龄子女

1.《广东省台湾人士子女入学证明》；
2.身份证明材料；
3.居住证或房产权证明；
4.属委托监护照顾的：《广东省台湾人士
子女入学证明》、监护人户口簿及房产权
证明

身份证明材
料

【 】 14

其
它
类

在本镇内连续居住并在本镇依法缴纳社会
保险费满5年以上（含5年，以月为界），有
固定住址、有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的非户籍
人士适龄子女。

1．参保人姓名及身份证明材料；
2．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15 父母一方是本镇户籍人士的适龄子女
1．父（母）本镇户籍户口簿；
2．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非本镇户
籍的父母一
方同户的户

口簿

【 】 16
符合佛府办〔2010〕156号规定，被批准入
户但尚未办理入户手续的进城务工人员随
迁适龄子女

1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签发的入户
卡;
2．计划生育证明；

与父母（或一
方）同户的户

口簿

说明：1. 所有证件、证书、证明都必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。

2. 在证明材料中，凡是户口簿等户籍材料没有体现考生与监护人亲属关系的，必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（如：出生证、

区级以上医院 DNA 亲子证明）。外籍和港澳台人士不需提交计划生育证明。计划生育证明指：《政策性借读生卫生和

计划生育情况审核表》，此审核表可以到各村（居）领取。

3. 居（暂）住证、社保证明、纳税证明、经营证明不需要家长到相关部门开具，只需家长在报名时向学校提供相关

的证件号码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即可查询审核。

4. 儿童免疫接种证明凭儿童免疫接种证到跃进南路跃进中心 C 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防保科查验、开具（联系电

话 26664310），并在入学后统一交给学校。



三类常见的政策性照顾借读生政策解读

第 11 类：在北滘镇居住且获得住宅房产权证明，住宅建筑面积不低于“80”平方米的非户籍人士

的适龄子女 。

政策解读：

1.所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户口簿、居住证、房产权证明、计生证明；

2.房产所有人必须是父母或监护人；

3.若没有房产证，可以用有效的购房合同、首期发票和按揭合同等代替；

4.在同一学区拥有两处以上房产，且相加建筑面积大于 80平方米的，也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；

5.与住宅相同地址的杂物间和车位（有房产证），可以算入房产面积；

6.商铺、厂房、写字楼等物业不能作为申请政策性解读的条件；

7.对于所需提交材料中“居住证”的年限不作具体要求，只要报名时“居住证”在有效期内即可。

8．对于 2009 年 3 月以前发放的房地产权证，按顺建函〔2015〕290 号的标准执行：

（1）《房地产权证》上分别记载“套内建筑面积”和“建筑面积”的，以建筑面积记载数据为准。

（2）《房地产权证》仅记载“建筑面积”且宗地平面图无建筑分摊数据的，建筑面积数达到 66 平

方米的视为总建筑面积达到 80 平方米；《房地产权证》仅记载“建筑面积”，但宗地平面图记载建

筑分摊数据的，两者之和为总建筑面积。

（3）《房地产权证》记载的套内建筑面积和建筑面积数相同的，适用第（2）条规定。

第 14 类：在北滘镇内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5 年以上（含 5 年），有固定住址、有合

法就业或经营证明的非户籍人士适龄子女。

政策解读：

1. 所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户口簿、计生证明、参保人姓名和身份证号；

2.对连续 5年的解读：连续 5年缴纳社保各期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 2个月，超过则视为不连续；

3.社保满 5年的认定标准是：2016年 4月前（含 4月），适龄儿童的父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连

续 5年或以上即可。

第 15 类：父母一方是北滘镇户籍人士的适龄子女。

政策解读：

1. 所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父（母）本镇户籍户口簿、计生证明、与非本镇户籍的父母一方同户的户口

簿。

2.此类适龄儿童的户口一般与父母其中一方不同户，所以必须提交有效的亲属关系证明（如：出生证

或结婚证），学校必须核对证件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否与户口本一致；

3.某些超生的学生在外地入户，无法提供出生证，不能证明亲属关系的，必须提供区级以上医院开具

的 DNA亲子证明（村居或其它单位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无效）。


